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美術寫生比賽辦法
一、目的：
(一)促進學生參與及瞭解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活動。
(二)提供自由創作空間，培養藝術素養，豐富藝術內涵。
(三)透過觀察與創意思考，體驗國際賽事，促進國際視野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財團法人2009年臺北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基金會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
四、參加對象：本市公私立高中（職）、國中、國小學生。

五、競賽組別：

（1） 小學一二三年級組

（2） 小學四五六年級組

（3） 國中組

（4） 高中（職）組

六、比賽時間：97年9月7日(星期日) 9時至12時。

七、比賽地點：以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測試賽賽事場館為主，共有五個地點，參賽者請擇一報名參賽。各場館賽事依各單項競賽實際賽程時間為主，將不另行公告。寫生當日若戶外場地天候不佳，請移至適當位置或選擇其他場館。
寫生比賽各競賽場地及測試賽項目如下：

A場地：(報名表場地代碼：A，報名人數上限120人)
柔道：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公誠樓B2（臺北市愛國西路1號）。
B場地：(報名表場地代碼：B，報名人數上限200人)

空手道：南港運動中心3樓（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69號）。

C場地：(報名表場地代碼：C，報名人數上限400人) 
跆拳道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館3樓（臺北市和平東路2段134號）。
D場地：(報名表場地代碼：D，報名人數上限500人) 
桌球：臺北小巨蛋主館B1（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2號）。
E場地：(報名表場地代碼：E，開放空間，報名人數上限100人) 
足球：基隆河河濱公園迎風段（臺北市濱江街7號水門）。

八、報名辦法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97年9月4日16：00止。

(二)報名手續：

1、請填妥附件一「學校參賽報名表」，於報名截止日前送達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小教務處(教育局聯絡箱編號098，請註明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寫生比賽」；傳真電話：28265257)。
2、附件二「選手個人報名表」為選手參賽憑證，請填妥報名表各項資料由學校核章後，交由選手帶至比賽現場領取畫紙參賽。

(三)部份室內場館場地座位及空間有限(請詳見七、比賽地點)，若報名人數額滿，主辦單位得依報名表收執順序通知更改參賽場地。

九、比賽辦法：
(一)寫生比賽主題：
以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測試賽賽事為主要繪畫內容，並融合附近景觀進行寫生，題目自訂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(二)作品規格：
1、畫紙由主辦單位統一製發四開圖畫紙（約54公分×39公分），背面加印比賽用紙標示，參賽者不得以自備或其他格式紙張作畫，否則不予評分。
2、限創作平面作品，並不得附加、黏貼非寫生比賽之繪畫材料(如：印刷  品、照片、現成物、裱裝等)。
3、畫具及畫材一律自備，顏料色彩不拘。
4、參賽作品以報名編號資料進行評審，不得於作品正反面簽名或落款等提示作者姓名及學校等資訊，違規者不予評分。
(三)參賽細則：

1、領取畫紙：領取時間自比賽日上午9時至11時止，憑學校出具之個人報名表正本(附件二)及選手個人貼有照片之有效證件(如數位學生證、身分證、健保卡等)，親赴各競賽場地服務處領取。
2、繳件時間：比賽日10時起至12時止。作品送至各競賽場地寫生比賽服務處收件，逾時交件者不予評審。
3、創作無價，榮譽至上。各競賽場地設有場地評審員，若發現冒名頂替代筆、臨摹或成人（家長或教師）加筆等情事得逕行取消選手參賽資格，並報請學校及相關單位議處。

十、評選：

(一)評審委員由承辦單位聘請國內美術教育專家6至9人擔任。

(二)評審過程採初選、決選兩階段：

1、初選：由評審委員篩選入選作品，入選作品以參賽各組作品總數之1/10至3/10為原則，入選件數由評審委員視參賽作品數量、作品品質而定。

2、決選：入選作品由評審委員共同評審，評選產生各組特優三件、優選十件及佳作若干名。

(三)作品水準若未達評審委員之評審要求者，各獎項名次及數量得從缺。
(四)得獎名單公佈於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學生學習專網網站，並另行發函各校。

十一、獎勵與義務：
(一)個人獎：

1、各組特優三件(人)，頒發獎金參仟元、獎狀乙幀。

2、各組優選五件(人)，各頒發獎金貳仟元、獎狀乙幀。

3、各組佳作若干名(人)，各頒發獎金壹仟元、獎狀乙幀。

頒發獎金壹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(二)指導獎：

1、各組特優選手指導老師記嘉獎二次。

2、各組優選及佳作選手指導老師記嘉獎一次。

3、同一指導老師兼得二件獎項以上(含)，以最高獎勵為準，不予重複敍獎。

(三)活動參與及執行：

1、各組報名實際參賽人數前三名學校，承辦人各記嘉獎一次。

2、承辦單位人員獎勵內容，依執行成效報請主管單位核定之。

(四)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，作品版權歸屬於主辦單位所有。主辦單位擁有得獎作品之獨家發表權，得運用於各項文宣及展示，不另支付稿費。
十二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各校參賽之學生請由學校教師或家長自行帶領至現場作畫。
(二)參賽者應自行注意各項安全事項，並請陪同家長或帶隊老師負責加強兒童之  安全維護。

十三、附則：本計畫經主辦單位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附件一：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美術寫生比賽
學校參賽報名表
	學校名稱
	
	聯絡箱編號
	

	業務承辦人姓名：
	
	電話：
	


一、參賽組別：請勾選
(小學組請依年級組別分列報名表，即1~3年級一份報名表、4~6年級一份報名表)

□小學一二三年級組            □國中組

□小學四五六年級組            □高中（職）組
二、報名人數

(僅統計參賽人數，選手資料請各校自行留存，個人報名表請交由參賽者於比賽報到時繳交)
	報名寫生地點(場館)
	報名人數
	主辦單位作業區

	A：柔道-臺北市立教育大學
	
	

	B：空手道-南港運動中心
	
	

	C：跆拳道-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館
	
	

	D：桌球-臺北小巨蛋主館
	
	

	E：足球-基隆河河濱公園迎風段
	
	

	總計報名人數：                人
	


請於97年9月4日16：00報名截止前送達臺北市北投區石牌國小教務處
教育局聯絡箱編號098，請註明「2009聽障奧運寫生比賽」；傳真報名：28265257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
附件二： 「2009聽障奧運在臺北」美術寫生比賽
選手個人報名表

本表為選手參賽憑證，請填妥報名表各項資料由學校核章後，
交由選手帶至比賽現場領取畫紙參賽。
	1參賽組別
	□小學123年級組 □小學456年級組
□國中組      □高中（職）組

	2報名寫生地點(場館)
	□A：柔道-臺北市立教育大學
□B：空手道-南港運動中心
□C：跆拳道-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館
□D：桌球-臺北小巨蛋主館
□E：足球-基隆河河濱公園迎風段

	3就讀學校
	

	4就讀(科．組)班級
	

	5參賽者姓名
	

	6參賽者連絡電話
	學校：

住家：

	7指導老師姓名
(一人為限）
	

	主辦單位作業區

	報到
	編號
	收件


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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